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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委員會訴願決定書 海法訴字第 112101001 號

訴願人 李ＯＯ

住：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700 巷 47 號 11 樓

訴願人因記大過事件，不服本會海巡署 111 年 12 月 6 日署人考字第

1110032962 號令，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

主 文

訴願駁回。

事 實

一、訴願人原係原處分機關本會海巡署後勤組採購科中校專員，負責

採購業務。原處分機關通電資訊張ＯＯ技佐於 111年 10月 19日，

將核定之「112 年度電信服務」採購案通報及採購文件，送請訴

願人辦理後續採購招標作業，幾經催辦，訴願人始於同年 11 月

4 日上陳該案之限制性招標議價作業簽文。惟其科長莊ＯＯ在審

核簽文及附件時，發現訴願人擅自將通電資訊組通報上之日期，

以修正帶塗掉 111 年 10 月 19 日之「19」後，再以藍色原子筆在

塗掉處填上「31」，企圖規避未依採購科內部規定於收辦後 5 天

內完成簽辦之事實，遂告知訴願人通報上之日期不可修改並退回

簽文。訴願人旋與張技佐聯繫，希望其能更改通報上之日期為 31

日，張技佐陳報權責長官同意後，於同（4）日攜帶職章至採購

科，欲配合修正通報上之日期並加蓋職章，詎莊科長不同意修改，

並請訴願人加緊趕辦該案，訴願人因此暴怒，將該案簽文丟擲於

地上，轉身離開辦公室，並於離開時重壓辦公室門口已掀起之影

印機上蓋，造成上蓋損壞，並有無法進紙之情形。原處分機關 111

年第 9 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認定訴願人「111 年 10 月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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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間辦理採購案件時，未經請購單位許可，私自塗改公文書並

據以製作簽陳，核有行政違失。」原處分機關遂依陸海空軍懲罰

法第 15條第 2款規定，以 111年 12月 6日署人考字第 1110032962

號令核予大過一次之懲罰。

二、訴願人收受上開懲罰令後，不服而於 111 年 12 月 27 日經原處分

機關轉送本會提起訴願，其訴願及補充理由意旨：

（一）本案之本質為行政瑕疵，並未造成刑法第 211 條足以生損害

於公眾或他人之情形，再參考原處分機關其他重大違紀懲處

案，如海研班學員上酒店、偷竊記者錢包及遭新聞報導、前

11 岸巡隊長酒醉妨礙公務遭媒體報導、金門岸巡隊艇組士官

長提領公務用油獲不起訴處分等案，本案懲罰有悖比例原則。

（二）除記大過（行政罰）、調職與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（刑

罰）外，尚有考績、年終獎金及管制升遷等身分法益之侵害，

業與「一罪不二罰」及「罪刑相當」原則相悖。

（三）原處分機關未依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人員獎懲參考

基準（下稱獎懲基準）第 11 點規定，將平日疏於預防及考核

監督之主官（管）列入 111 年第 9 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

會會議討論，有未臻周延之處。

（四）訴願人所製作之通電資訊組採購案簽文係莊科長在採購科

Line 群組竊取送政風室查辦，依毒樹果實理論，無證據證明

力。

（五）原處分機關不依據獎懲基準，而係依據陸海空軍懲罰法與國

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記大過一次，適用法條錯誤。

（六）懲罰事由為「111 年 10 月至 11 月間辦理採購案件時」，未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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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單位許可，私自塗改公文書並據以製作簽陳，核有行政

違失，易使人誤會此段期間內所經辦之全部採購案件均有塗

改情事，以掩飾記大過一次之處罰過重情形。

（七）前開懲罰令既已記載懲罰事由為「111 年 10 月至 11 月間辦

理採購案件時，未經請購單位許可，私自塗改公文書並據以

製作簽陳，核有行政違失」，不包括行為粗暴、言行不檢與不

服糾舉，但原處分機關卻於答辯書中擴大解釋，認為訴願人

尚符合國軍軍風紀實施規定第 29 點第 1 款與第 2 款規定：

「違規(一)行為粗暴、言行不檢。(二)不服糾舉。」此即無限

上綱，任意誣指。

（八）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之部分（含塗改通報日期、重

壓影印機等情事），業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並為不起訴處分（不

得再議）。

（九）莊科長無證據證明其汽車係遭訴願人破壞，卻向政風室舉發，

顯已違反公務人員服務法第 7 條後段規定：「公務員不得利用

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。」

（十）莊科長要求 3 日內上陳採購案實屬強人所難。

（十一）通電資訊組副組長已事後同意訴願人塗改通報日期，但莊

科長表示不能塗改後，訴願人即遵照科長指示，立即用手

指將浮貼之立可帶摳除。

（十二）警職之莊科長長期打壓軍職同仁，無視訴願人表現並不同

意每日 8～9 時補休假以消化積休假，終致訴願人情緒爆發

而失控。

（十三）原處分機關未考量訴願人之母親罹患巴金森症及小孩年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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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照顧，未經其同意就調任南部分署，情何以堪。況且

近年來有 3案經媒體報導，有損海巡形象之情形(其中 2案

亦係記大過一次處分)，但均未異地調職，本案有違「信賴

保護原則」與「衡平原則」。

三、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：

（一）訴願人不服記大過之處分，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32 條第 1 項

規定只能向本會提起申訴，且訴願人業已提起申訴之救濟，

不得再提起訴願。

（二）每一個案之情節不同，即使相同之違失行為，也會因為動機、

目的、所生損害程度與行為後態度等差異，而有受不同懲罰

之可能性，尚難援引他案受懲罰之情形，主張本案處分違反

比例原則。原處分機關已審酌訴願人違失之輕重、行為動機、

目的、品行、智識程度、對領導統御及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

與行為後之態度，認有記大過懲罰之必要。

（三）陸海空軍刑法第 30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：「同一違失行為，在

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，不停止懲罰程序。」其立法理由為因

軍人之過犯行為，可能須同時負擔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，採

刑懲併行為原則，以避免衍生部隊管理問題及造成社會誤解，

並可收罰當其時之效果。依該規定，即使訴願人涉及刑事部

分刻由司法機關偵查中，亦不停止懲罰程序，原處分機關依

法給予記大過之懲罰，於法並無不合。

（四）調職為原處分機關內部對屬員之管理措施；是否陞遷需符合

陞遷條件，並依相關程序辦理；考績、年終獎金係權責機關

就屬員該年度之績效，依相關法令綜合分析所作之綜合考評

及衍生之處分，皆非屬本案之懲罰處分，與「一罪不二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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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罪刑相當」等法理原則無涉。

（五）訴願人業管科長已口頭說明提醒並善盡輔導之責，故訴願人

之違失行為，非主官（管）平日疏於預防及考核監督不周所

致，與獎懲基準第 11 點規定無涉。

（六）訴願人所指簽文為原處分機關之公文書，相關權責人員持以

提供政風室為行政調查，非屬竊取，亦無證據瑕疵問題。

（七）111 年 11 月 25 日召開 111 年第 9 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

會時，已提供獎懲基準供委員參考，雖開會時並未針對訴願

人之違失行為係符合獎懲基準第 7 點何款情事特別討論，但

獎懲基準第 12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本署及所屬機關（構）人員

平時獎懲作業『得』參考本參考基準規定，發布時引用之法

令，仍依各該人員身分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」可知獎懲基

準之規定係原處分機關辦理各類人員獎懲之參考，本質上仍

應回歸適用陸海空軍懲罰法相關規定。因委員係依陸海空軍

懲罰法第 8 條規定審酌而為記大過一次之裁量，並無逾越或

違反陸海空軍懲罰法及獎懲基準相關規定。

（八）原懲罰事由雖為「111 年 10 月至 11 月間辦理採購案件時，未

經請購單位許可，私自塗改公文並據以製作簽陳，核有行政

違失。」惟其完整行為內容為「未依組內規定時間辦理公文，

亦未先行請示長官或協調通報單位，而私自塗改公文日期，

經主管發現指正後始請通報單位同意修改，且經主管提點不

得修改之際，產生情緒失控擲扔公文書，並以手重摔放置於

門口公務用影印機上蓋。」其中訴願人塗改通電資訊組公文

書日期之事實，並未因檢察機關為不起訴處分而變更，仍涉

有行政疏失，全案經原處分機關補提 112 年第 4 次軍職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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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懲考績評議會審認訴願人符合獎懲基準第 7 點第 2 款：「違

反紀律或言行不檢，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，或誣陷侮辱同事，

有確實證據者。」而符合記大過一次之要件；且亦符合陸海

空軍懲罰法第 15 條第 14 款之懲罰事由（其他違失行為違反

國防部頒定之法令，即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第 29 點第 1

款屬行為粗暴、言行不檢與第 2 款屬不服糾舉之違規樣態）。

（九）原處分記載之懲罰事由雖未包括行為粗暴、言行不檢與不服

糾舉，惟該等事由業經 111 年第 9 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

會討論審議，原處分機關並於本案訴願程序終結前，以 112 年

1 月 16 日署人考字第 1110035087 號函所附答辯書補充敘明，

其後經 112 年第 4 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審認在案，且

兩次評議會訴願人皆有到場或提出書面陳述意見，已依行政

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2 項規定完成補正。

理 由

一、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 6 條規定「考績績等，區分為特優、

優等、甲上、甲等、乙上、乙等、丙上、丙等、丁等 9 等。」第

8 條第 1 項規定「年終考績、另予考績考列乙上以上者，發給考

績獎金；丙上以下者，依人事狀況，予以調職察看或辦理退伍。」

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 7 條第 2 款規定「考

績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發給考績獎金：二、考績績等在

乙等以下者。」

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第 8 點第 8 款

第 3 目規定：「績等管制：（八）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其考績

績等不得評列乙等以上：3.受記大過 1 次以上懲罰時，無 1 次記

功或事蹟存記之獎勵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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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15 條第 2 款、第 14 款規定「現役軍人有下

列違失行為之一者，應受懲罰：二、辦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。十

四、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。」

第 8 條第 1 項規定「辦理懲罰案件，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，

並審酌下列事項：一、行為之動機、目的。二、行為時所受之刺

激。三、行為之手段。四、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。五、行為人之品

行及智識程度。六、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。七、

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。八、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九、行為

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十、行為後之態度。」第 30 條第 3 項至第

6 項規定「（第 3 項）同一違失行為，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，不

停止懲罰程序。…（第 4 項）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、降階、

降級、記大過、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，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

以上之機關（構）、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。…（第 5 項）

前項評議會召開時，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；會議決議

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。…（第 6 項）前二項評議會，由權責長

官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 5 人至 11 人組成，並指定 1 人為主

席。」第 31 條規定「前條第 6 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，應有符

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、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系所畢

業者 1 人以上；…評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

分之一。…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「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，如有

不服，均得向上級申訴。對撤職、降階、降級、罰薪及悔過之處

分，如有不服，得依法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。」

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第 29 點第 1 款、第 2 款規定「違規

（一）行為粗暴、言行不檢。（二）不服糾舉。」

獎懲基準第 7 點第 2 款規定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記一大過：

（二）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，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，或誣陷侮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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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事，有確實證據者。」

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2 項規定「（第 1 項）

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，除依第 111 條規定而無效者外，

因下列情形而補正︰二、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明者。（第

2 項）前項第 2 款至第 5 款之補正行為，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

為之…。」

二、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雖未明文軍人記大過得提起

訴願，惟按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略以，「本於憲法第 16

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，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，與其服務機

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，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，或

有主張權利之必要，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，依法提起相

應之行政訴訟，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

救濟途徑之保障。」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（司法院釋字第 430

號解釋參照）或公務員之一種（司法院釋字第 781 號解釋參照），

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，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

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，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

之事件，上開解釋意旨亦應有其適用。依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

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第 8 點第 8 款第 3 目、陸海空軍軍官士官

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 7 條第 2 款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

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，軍人受記大過 1 次以上懲罰時，無 1 次記

功或事蹟存記之獎勵者，其年終考績績等不得評列乙等以上，只

能考列丙上、丙等、丁等。年終考績考列丙上以下者，除無考績

獎金外，且須依人事狀況，予以調職察看或辦理退伍。顯見軍人

受記大過之懲罰，將對軍人之考績、獎金或升遷調動產生不利影

響，核屬影響其權利之具體措施，且非顯然輕微之干預，爰應定

性為行政處分，對之不服得提起訴願，方符合憲法第 16 條及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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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解釋所揭櫫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（最高行政法院 111 年度上

字第 82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查訴願人未依原處分機關後勤組內部規定時間辦理公文，亦未先

行請示長官或協調通電資訊組，而私自塗改公文日期，經主管於

111 年 11 月 4 日發現指正後始請通電資訊組同意修改，且經主

管提點不得修改之際，產生情緒失控擲扔公文書，並以手重摔放

置於門口公務用影印機上蓋，經原處分機關行政調查屬實，此有

原處分機關 111 年 11 月 7 日政風狀況反應表影本附卷可稽。原

處分機關據以於同年月 25 日召開 111 年第 9 次軍職人員獎懲考

績評議會，業經訴願人到場陳述意見，復經與會評議委員充分討

論後，認訴願人服役已逾 20 年，竟塗改採購文件，且行為後態

度不佳等情，決議核予大過一次懲罰；其後原處分機關於 112 年

6 月 1 日召開 112 年第 4 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，並通知訴

願人到場陳述意見，經訴願人以意見陳述書代之，亦經與會評議

委員討論後，認定訴願人之違失行為符合獎懲基準第 7 點第 2 款

規定，維持大過一次懲罰，此有各該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會

議紀錄影本在卷可憑。

四、經審上開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由 10 位評議委員（含法律專

業人員 2 位）組成，男性委員 6 位，女性委員 4 位，任一性別比

例未少於三分之一，並指定副署長擔任主席；其中 111 年第 9 次

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有 9 位委員出席，112 年第 4 次軍職人

員獎懲考績評議會有 8 位委員出席，皆經訴願人到場或以書面陳

述意見，並經全體與會委員就訴願人違失行為之程度、行為所生

之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等審酌事項討論後，決議核予並維持訴願

人大過一次懲罰。兩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之組成、會議程

序及內容，符合前開陸海空軍懲罰法相關規定，且認定核予訴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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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懲罰之理由具體明確。準此，原處分機關核予訴願人大過一次

懲罰，於法並無不合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

五、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記載之懲罰事由未包括行為粗暴、言行不檢

與不服糾舉一節，按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「行

政處分之補記理由」，指書面行政處分未附理由，包括完全欠缺

理由或理由不完全（例如：未說明裁量之依據）之情形，故「行

政處分之補記理由」係用以治癒行政處分未附理由之形式要件瑕

疵。至於事後補記理由之方式，法律無明文規定，並不限於處分

機關以相對人為直接對象，送達補記理由之書面為必要。處分機

關於訴願程序提出答辯之書面中，補充載明行政處分應記明之理

由，使相對人知悉者，亦可認為已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

項第 2 款補記理由程序，該行政處分原未記明理由之形式要件瑕

疵即已告治癒（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558 號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查原處分記載之懲罰事由雖未包括行為粗暴、言行不檢與

不服糾舉，但原處分機關既於訴願程序終結前，以 112 年 1 月 16

日署人考字第 1110035087 號函檢送訴願答辯書，敘明訴願人之

違失行為除符合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15 條第 2 款之事由外，亦同

時符合該法第 15 條第 14 款所定違反「國防部頒定之法令」（即

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第 29 點第 1 款、第 2 款規定），並以

112 年 6 月 8 日署人考字第 1120014176 號函檢送補充答辯書，

說明訴願人之違失行為符合獎懲基準第 7 點第 2 款規定，均副知

訴願人使其知悉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2 項

規定，該行政處分之瑕疵已然治癒，不影響原處分之效力。

六、此外，訴願人有無造成刑法第 211 條規定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

他人情形，並非原處分機關兩次軍職人員獎懲考績評議會決議懲

罰之審酌事項。訴願人提出海研班學員上酒店等其他重大違紀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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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案，與本案案情有別，尚難比附援引據以審認原處分有無違反

比例原則。另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30 條第 3 項本文規定可知，

本案除記大過外，原處分機關認有涉及刑事不法，自得移送臺灣

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。考績之評定，則係機關長官基於監督權限，

對於所屬人員年度內各項表現予以綜合評價，故訴願人有言行失

當等情，原處分機關自得納入評定其 111 年度考績依據之一。採

購案簽文為單位屬員職務上所製作，直屬主管原即有權調閱。訴

願人主張原處分之懲罰事由易使人誤會訴願人於 111 年 10 月至

11 月間所經辦之全部採購案件均有塗改，純屬臆測之詞。其餘調

職、年終獎金及管制升遷等身分法益之侵害、未將訴願人之主官

（管）考核監督不周責任列入考績評議會討論、莊科長無證據卻

向政風室舉發訴願人破壞其汽車及長期打壓軍職同仁等部分，均

非本案所得審究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，決定

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美紅

委員 王一中

委員 賴恆盈

委員 紀振清

委員 劉嘉裕

委員 李亭萱

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31 日

主任委員 管 碧 玲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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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


